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20号
申请人祁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服，于2019年5月1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违法，责令被申请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予以重新答复和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19年4月2日向被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下列事项：办理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所需全部必备手续。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对应的详规、规划许可证、规划建设许可证、项目规划位置图、项目平面位置图。

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答复如下：办理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所需批复为瓦政地字〔2000〕45号详见附页，其他所需材料为供地过程性信息，请持该批复到城建档案馆查询。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对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规划位置详见附页。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答复的部分内容适用法律错误，对申请人的答复不全面，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已履行完毕且已发生法律效力，并非过程性信息，被申请人应重新答复。而且，申请人到城建档案馆查询相关档案后被拒绝，因此被申请人告知的查询部门及途径不可行。

为此，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规定，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准确。被申请人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否属于被申请人制作、保存的信息进行查询。并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详细注明，提供相应复印件。未公开的部分内容属于过程性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不予公开。二、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复。1、土地勘测定界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土地出让合同等属用地单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前需办理的土地征收转用、缴纳土地出让金、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等必要要件。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办理国有土地证所需全部手续属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前的必要程序，《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批复》《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申请地块最终的行政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批复》《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符合申请信息公开内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办理土地证所需全部手续属过程性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不予公开。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对申请信息内容描述为：申请人系瓦房店市原一建机械修造厂（综合街23号）土地使用权利人，大连长兴岛经济开发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商品楼项目非法占用申请人土地。现申请人申请公开：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书对应的详规、规划许可证、规划建设许可证、项目规划位置图、项目平面位置图。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称：办理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所需批复为瓦政地字〔2000〕45号详见附页，其他所需材料为供地批复的过程性信息，请持该批复到城建档案馆查询。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对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规划位置图详见附页。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之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申请人请求公开的瓦国用(2000)字第169号国有土地证对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规划位置图，被申请人已依法向申请人公开。

关于申请人请求公开的《项目平面位置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该信息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形成的过程性信息，所以被申请人可以不予公开。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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